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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4_BA_BA_E6_c75_241739.htm 中国人民大学2007

年招收 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硕士生招生简章 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通知精神，2007年我校

将继续招收在职人员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计划招

收120人，其中包括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知识产权方

向20人。 一、 专业介绍 1、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司法部《关于开展在职攻读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工作的通知》的精神，自1998年起在全国开展在

职人员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工作，中国人民大学为首批招

生单位。在职人员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主要是为法院、

检察院、司法、政法委、公安等政法部门、人大系统以及有

关部门，培养德才兼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需要的在职政法人才。我校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

业学位的培养方案根据全国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

性培养方案和法学院的具体情况确定，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

两部分。必修课11门，涵盖了法学核心主干课程，每一部门

法的必修课，都开设相应的案例分析课。同时，还开设了较

多的选修课供学生自由选择，其中既有理论性较强的专业课

，亦有实务性很强的案例讨论课；既有大量的部门法专业课

，也有综合性、研讨型的课程；既有传统的法律专业课，也

有最新的前沿课程。我校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教学

内容、培养模式和质量标准等更突出法律职业的要求，注重

学术性和职业性的紧密结合。 2、知识产权法方向。知识产



权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学科，我校自1981年起，在国内最早

开始招收知识产权法方向研究生，1986年经教育部批准，设

立了国内第一个知识产权教学研究机构，并开始招收第二学

士学位生，是在国内最早完成知识产权法专业从本科生、硕

士研究生到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结构的院校。在职攻读法律硕

士学位知识产权方向研究生是结合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经教

育部批准，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于2006年在国内最早创

设的，主要是为政法系统各部门培养知识产权高层次人才。 

二、我校实行网上招生，招生信息均在网上发布 网上招生包

括网上报名、网上下载《准考证》等。我校专业学位硕士生

招生信息均在网上发布，考生自行从研究生院网站下载《资

格审查表》、《准考证》、《初试成绩单》、《复试通知》

等，我校不再给考生寄发书面通知。 三、报考条件 国民教育

序列大学本科毕业(一般应有学士学位)、工龄3年以上的法院

、检察院、司法、政法委、公安等政法部门人员、人大系统

干部以及有关部门从事法律实际工作者(工作年限计算截止

到2007年7月31日)。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法系统考生，持经本

单位同意和省级主管部门审查盖章后的资格审查表进行资格

审查；其它部门人员的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

推荐意见。 非政法系统考生录取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校当年招

生限额的20%。 四、报名流程 凡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

的考生一律在我校网上报名，在我校参加入学考试。 报名流

程 五、报名时间及报名程序 1、资格自审 在网上填写报名信

息前，考生须认真阅读所报考学位类别应具备的条件，确定

自己是否符合报考资格。如不满足相关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

，即使报名参加了考试，我校不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



2、网上报名：考生本人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填写并提交报

考信息。 网上报名网址： pgs.ruc.edu.cn 网上报名时间：7

月12日8:007月26日20:00。 注意：请报考知识产权方向的考生

，在网上填报信息时，务必在“报考的研究方向”一栏填写

“知识产权方向”。 3、网上支付报名费： 网上支付报名费

网址： pgs.ruc.edu.cn 网上支付报名费时间：7月12日8:007月26

日20:00。 4、填写资格审查表 考生从我校研究生院网站下载

空白《资格审查表》，填写完毕并在照片和单位人事部门审

核意见栏加盖考生单位人事部门公章。符合报考条件的政法

系统考生，持经本单位同意和省级主管部门审查盖章后的资

格审查表进行资格审查。 请报考知识产权方向的考生，务必

在《资格审查表》之“报考研究方向”一栏注明“知识产权

方向”。 5、照相、确认报名信息 网上报名成功并且网上支

付成功后，考生本人须携带以下材料到中国人民大学办理照

相、确认报名信息等报名手续： ①有效身份证件(截至入学考

试日期仍有效的居民身份证、军官证)； ②盖章后的《资格审

查表》原件； ③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以及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和

复印件。 具体时间和地点如下： 7月28日上午9:0011:00，公共

教学一楼1102教室； 7月28日下午14:0016:00，公共教学一

楼1101教室； 7月29-31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6:00，公共

教学一楼1101教室； 因7月28日报名场地较小，只允许部分考

生办理报名手续，具体安排请考生于照相前三天登陆研究生

院网站查看《报名须知》。 6、下载《准考证》：我校不给

考生寄发《准考证》，请考生于9月25日10月22日上午10时自

行从我校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准考证》。初试时考生凭有效

期内的身份证和《准考证》进入考场。规定时间内不下载《



准考证》者视为自动放弃考试。 7、考生必须如实提交报名

信息，不得弄虚作假。网上填报的信息与资格审查表上必须

一致，如有虚假或不一致，一经发现，即取消考生的报考资

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对于不符合报考条件或提供虚假信息

的考生，我校不予录取，责任由考生自负，不退报名考试费

。 六、初试考试时间及科目 1、初试时间：2007年10月27日 2

、初试科目：①专业综合考试(含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

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 ②英语 七、复试 考生可于2007

年12月底(具体时间见研究生院网站通知)登录研究生院网站

查询是否进入《复试名单》，进入《复试名单》者自行从网

上下载《复试通知》。 复试科目：①专业综合(含刑法学、民

法学、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 ②政治理论 复试

时须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

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工龄证明。 八、

录取 根据我校确定的录取标准，在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基

础上择优录取。按照学校规定，被录取的考生及考生单位须

同我校签定协议书并按规定交纳培养费。 九、学习方式及年

限 1、学习方式：不脱产学习 2、学习年限：学制3年 十、培

养方式及培养费用 培养方式：按照2007级在职法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执行,利用周六和工作日的晚上上课。 培

养费用：在职攻读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费总计36000元，考生

须按照协议书的相关规定交纳培养费。 学习期间不转档案、

人事、工资、户口关系，学校不提供住宿。 十一、学位授予 

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培养方案的规定内容，按照中国人民大学

学位授予的相关规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可被授予法律

硕士学位。 十二、参考书目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英



语考试大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2005版)； 《2007

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综合考试

大纲》、《2007年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专

业综合考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十三、学院招生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

：010-82509050 法学院网址: www.law.ruc.edu.cn 欢迎考生报考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二00七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